
 2024 年中金所数据安全咨询服务采购公告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采购人”）拟以 竞争性磋商 方式采购

本文件所述货物和服务，兹邀请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就本次采购项目参与谈判或磋商（以下简

称“谈判磋商”）。 

一、 项目名称 

2024 年中金所数据安全咨询服务采购 

二、 采购内容： 

数据安全咨询服务 

注：详细内容请见采购文件“第三部分：技术规格及要求”。 

三、 合格供应商资质： 

1. 基本条件： 

（1）供应商必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简称“中国境内”）

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如分支机构参与项目的，应出具其所

属法人或其他组织唯一授权的授权书。 

（2）供应商须承诺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行政主管部门暂停或者取消、财产被

接管、主要资产被冻结或破产状态；承诺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备良好商业信誉，近三

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指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

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等行政处罚）。 

（3）供应商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响应，不允许转包分包。 

2. 专用条件： 

（1）供应商应提供 1 个 2020 年 1 月 1 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配合成功取得《信息

安全技术-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GB/T 37988-2019）3 级及以上认证的项目案例，或

者供应商自身取得《信息安全技术-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GB/T 37988-2019）3 级及

以上认证。需要提供合同关键页（如合同签订主体、服务内容、签字盖章页等以证上述要

求）、评估证书。 

 

注：（1）近三年是指本项目磋商文件获取截止日前三年内。 

（2）信用中国网站的最终查询结果以采购人于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日当天在“信用中国”

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的查询结果为准。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四、 采购文件的获取时间和获取方式： 

（1）获取时间：2024 年 10 月 16  日 —— 10  月 22  日，每日上午 09 : 00  —  11 : 

30 ，下午 13 : 30  —  16 : 45 。 

（2）获取方式：供应商按照本公告附件的要求填写《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和《保密承诺》，

签字盖章后将其扫描件发送至本项目联系人邮箱（扫描件应当以“项目名称报名+供应商工

商登记名称”命名），经采购人审核通过后，采购人将采购文件电子版发送至供应商邮箱。

采购人保留对供应商提供扫描件原件核查的权利。 

五、 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与地点： 

（1）递交截止时间：2022 年 10  月 29  日， 9  时 30  分； 

（2）递交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288 号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六、 谈判磋商的时间和地点： 

（1）谈判磋商时间：2022 年 10  月 29  日， 9  时 30  分；  

（2）谈判磋商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288 号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请

于大楼西门排队区等候)；未按时抵达的视为放弃本项目。 

七、 联系人、电话和联系地址： 

联系单位：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288 号                                   

邮政编码： 200122                                                         

联 系 人： 塔依老师                                                       

电话号码： 021-50160450                                                   

电子信箱： tayej@cffex.com.cn                                             

 

本项目的监督部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纪检办公室 

联系方式：021-50160666 

附件：采购文件获取材料 

  



附件：采购文件获取材料 

保密承诺 

我公司参加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竞争，在此郑重承

诺：不论中选与否，均始终对通过任何途径获知的本项目相关信息和资料负有保密义务，不

向新闻媒体或任何机构、个人泄露本项目的任何信息或材料，并承担由于违反保密义务而产

生的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赔偿采购人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由此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并应就相关问题向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书面

说明。 

特此声明。 

 

 

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日期：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本授权书声明：注册于                       的                       （单

位）的在下面签字或盖章的                    （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代表本单位

授权                           （单位）的在下面签字的                      （被

授权人的姓名、职务、身份证号码）为本单位的合法代理人，就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                         项目处理与获取采购文件有关的事务。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签字生效。 

特此声明。 

 

被授权人手机：                                    

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被授权人签字盖章：                                

单位名称（盖公章）：                               


